
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印发《吉林省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专项督导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

吉政教督委办〔2017〕40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学校安全的总

体要求，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

暂行办法》（国教督办〔2016〕4号）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吉林省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实施方案（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吉林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

实施方案（试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9月25日

附件

吉林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

专项督导实施方案（试行）

http://www.jledu.gov.cn/uploadfile/2017/0927/20170927040349601.doc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保障学校安全的相关要求，督

促我省各地认真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

以下简称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根据《教育督导条例》和《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等国家相关政

策法规，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总体

要求，促进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学校建立科学化、规

范化、制度化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学校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保障学校及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育教学工作

正常开展，维护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二、督导评估原则

（一）统一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把学校安

全工作作为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定期

开展督导检查。

（二）注重实效。完善学校安全工作专项督导形式、内

容和方法，因地制宜，确保专项督导取得实效。

（三）公开透明。坚持标准与方法公开、组织与人员公

开、过程与结果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督导评估范围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以下统称市或市级）和县（市、

区）（以下统称县或县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学校。

四、督导评估内容

学校安全工作专项督导主要检查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职能部门、学校的安全工作治理体制机制和能力、措施

建设以及贯彻落实等情况，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组织管理

1.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组织管理体

系，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管理与监督责任情况。

2.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资金与资源，开展安

全管理培训与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落实

岗位安全职责，配备安全保卫人员情况。

（二）制度建设

1.市、县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学校安全工

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

作治理机制，制定完善学校安全标准体系，开展学校安全事

项认证情况。

2.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完善落实学校安

全工作监督、管理，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建立学

生安全区域情况。

3.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按照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要求，落实人

防、物防、技防“三防”建设和安全管理各环节、岗位职责

情况。

（三）预警防范

1.相关职能部门建立隐患排查与整治的学校安全预警



机制，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公告情况。

2.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学校安全风险清单，开展学校安全

检查与动态监测，及时分析和评估安全风险，提出预警信息

情况。

3.学校建立健全及落实安全教育、日常管理、体育运动、

校外活动、公共安全事件、校车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和预防情况。

（四）教育演练

1.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指导学校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安全教育进课堂，保

障安全教育所需资金、教学资源和师资情况。

2.相关职能部门指导和参与学校安全教育，开展安全防

范进校园活动情况。

3.学校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开展安

全教育，定期组织地震、火灾等应急疏散演练情况。

（五）重点治理

1.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溺水、事故、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

等重点问题预防与应对，及时做好专项报告和统计分析，指

导学校履行教育和管理职责情况。

2.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及时打击涉及

学校、学生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建设平安校园情况。



3.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健全未成年学生权利保

护制度，防范、调查、处理侵害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事件，

开展心理、行为咨询和矫治活动情况。

（六）事故处理

1.市、县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学校安全事故应对、处理

与责任追究机制情况。

2.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组织实施救援，落实事故调查、责

任认定和善后处理，追究事故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行政、刑事

责任情况。

3.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妥善处理安全事故纠

纷，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情况。

五、督导评估组织实施

（一）县级自查

县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学校根据《吉林省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自查，

汇总形成自查报告，报市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充分发挥责任督学对挂牌督导学校校园安全工作的监督

与指导作用，强化日常检查，促进学校安全工作有序进行。

（二）市级复查

市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对所属县及学校进行督导检查，结合县级自查报告，形成市

级专项督导报告，报送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三）省级督导



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日常监督与县

级自查、市级复查情况，采取专项督导或组合式督导的方式，

适时组成督导组，以市为单位随机确定督导对象，随机开展

实地督导，形成专项督导意见和督导报告，督导报告向社会

公布。

（四）整改落实

被督导对象在接到督导组督导意见后，按照整改要求和

建议积极进行整改，并在3个月内向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书面报告整改情况。需要立即整改的重大安全隐

患，在1个月内报告整改情况。

六、督导评估方式

（一）听取被督导对象工作汇报。

（二）查阅有关档案资料，进行数据分析。

（三）有针对性地随机抽一定数量的县和学校进行实地

检查。

（四）随访调查。

（五）汇总数据信息、形成督导报告。

（六）反馈意见。

（七）发布督导报告。

（八）整改复查。

七、督导评估结果认定

督导评估结果满分为100分。评估分数的核定采用二次

量化加权求和的方法。三级指标分 A、B、C 三个等级，分别

对应的赋值权重系数为1.0、0.8、0.5。督导评估时先确定



三级指标的等级，再以该等级权重系数乘以该三级指标分值

得出三级指标得分，最后计算所有三级指标得分之和即为总

分。

八、督导评估结果运用

（一）建立工作问责机制，把督导结果作为评价市、县

级政府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对职责落实不到位的市、

县给予通报批评，对学校安全工作不力或出现严重问题的

市、县进行问责。

（二）对学校安全工作中出现的特大、重大学校安全责任事

故，严重违法、违纪、违规问题，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进行调查处理。对违纪问题线索，交由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调

查，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